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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董事辭任
及

(2)授權代表及董事委員會組成的變更

董事會宣佈洪先生因退休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職務，並自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起停止
擔任本公司授權代表及執行委員會成員。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
宣佈洪少倫先生（「洪先生」）因退休將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生效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職
務。他亦將於同日停止擔任本公司根據香港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05條的授權
代表、以及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在香港的授權代表，同時辭任董事會
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成員職務。

洪先生已向本公司確認其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概無任何有關其退休之事宜須提請
本公司股東垂注。

洪先生自二零零四年二月起一直是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希望藉此機會感謝洪先生在
過去多年對本集團作出的寶貴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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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先生辭任後，董事會宣佈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桂生悅先生為本公司授權
代表，以及本公司執行董事淦家閱先生為執行委員會成員，均自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起
生效。

承董事會命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頌仁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主席）、李東輝先生（副主席）、桂生悅先
生（行政總裁）、洪少倫先生、魏梅女士及淦家閱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安慶
衡先生、汪洋先生、高劼女士、俞麗萍女士及朱寒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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